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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因此，青

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971,770.00股股份不

参与此次权益分派。

● 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898,000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18

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期为2025年10月17日。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为4,869,770.00股，因上所述，截至2025年10月18日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由4,869,770.00股减少至971,770.00股。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

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即每10股现金红利

0.498070元=12,544,103.75元÷251,853,845股×10，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配实施

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9807

元/股（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250,882,075股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后

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

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一致。

●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9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户持有971,

770.00股份后的250,882,075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

（含税），现金红利分配总额为12,544,103.75元（含税）。本次股利分配后未分配利润余额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另外，公司本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截至本次预案具体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

公司回购股份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金额进行调整。

2、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898,000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18

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期为2025年10月17日。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为4,869,770.00股，因上所述，截至2025年10月18日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由4,869,770.00股减少至971,770.00股。

除上述回购股份变化外，自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可分配

股份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分配基准：2025年半年度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971,

770.00股后的250,882,075股为基数，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0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0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10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可

参与分配的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0月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号码 证券账号名称

1 02*****904 范庆伟

2 08*****100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02*****355 范玉隆

3、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10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10月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

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按公司总股

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10，即每10股现金红利0.498070元=12,544,103.75元÷251,853,845股×10。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498070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

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498070元/股=12,544,103.75元÷251,853,845股，计算

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存续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鹏飞、赵翔

咨询电话：0532-87901466

传真电话：0532-87901466

电子邮箱：li.p.f@weflovalve.com

咨询地址：青岛高新区春阳路789号

八、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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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于2025年10月20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

会议室。

4.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均为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下午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普通股股东。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75,325,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5018％。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4,936,3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388,82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388,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5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388,82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4％。

（3）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3,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8％；反对

21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9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58％； 反对211,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4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3,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8％；反对

21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9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58％； 反对211,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4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3,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8％；反对

21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9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58％； 反对211,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4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77,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1％；反对

14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2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526％； 反对147,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47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魏海涛律师、郝韵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30110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何氏眼科 公告编号：2025-042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辽宁何氏眼

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6

号）同意注册，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5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625.00万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6,431.13万元。 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3月16

日出具的“容诚验字[2022]110Z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4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6日、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注资全资子公

司收购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カル70.65%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

000万元人民币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横琴澳星” ）进行注资并收购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カル70.65%股权（差额部

分将用自有资金补充）。

为规范公司对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近日，公司、横琴

澳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横琴澳星、医

道医疗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カル）与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及中原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公司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专户余额

（万元）

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

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9630078801800002056

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

疗管理有限公司在日本收

购并增资医道医疗株会社，

获得其70.65%股权项目

0.00

IdoMedicalCo.，Ltd

（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

カル）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NRA40560000 建造细胞制备中心项目 0.00

注：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金额为0元，主要系截至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

尚未划转至该募集资金专户。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横琴澳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与中原证券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

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丙方：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

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9630078801800002056， 户名为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的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日本收购并增资医道

医疗株式会社，获得其70.65%股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

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

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

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

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封江涛、钟坚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

低原则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

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 应及时告知丙

方，并配合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

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

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

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后失效。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各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辽宁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横琴澳星、医道医疗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カル）、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与中原证券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医道医疗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医道メディカル）

乙方：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丙方：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

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9630078801800002056， 户名为广东横琴澳星启明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的建造细胞制备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

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

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

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

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封江涛、钟坚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

低原则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

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 应及时告知丙

方，并配合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

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

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

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后失效。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各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辽宁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双枪竹木” ）于近期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庆元县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

书》（庆税通〔2025〕1636号），并就《税务事项通知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自查以

及税款补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双枪竹木需补缴税款5,435,718.28元，滞纳金1,309,121.37元，共计6,

744,839.65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已缴纳完毕，本次补缴不涉及

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

定，上述补缴的款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上述补缴

的款项将计入公司2025年当期损益，对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具体影响金额最终以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本次补缴款项不会影响公

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5056� � � � � � � �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5-068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性质变更暨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

定及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29日，向符合条件的166名激励对

象授予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2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

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全部完成缴款， 共166名激励对象完成认购

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0月11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316号），截至2025年10月9日止，公司已收

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肆仟叁佰柒拾肆万元整（￥43,740,

000.00）。

公司已就上述授予的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授予166名激励对象600.00万股的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

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变更日期为2025年10月21日，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09,000 6,000,000 9,609,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6,673,240 -6,000,000 400,673,240

合计 410,282,240 0 410,282,240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登记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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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子（孙）公司，不存在关联

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9月新签对外担保合同金额4.648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123.96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100%， 本月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 （孙） 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048亿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9月，为满足子（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浙江省

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3家子（孙）公司提供4.048亿元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提供0.6

亿元。 担保详情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融资机构/债权人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到期日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20,000.00 2026.12.29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5,000.00 2026.1.22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1,000.00 2026.9.28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10,000.00 2026.9.10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9,480.00 2026.9.17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省建材集团建筑产业化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天水支行

1,000.00 2026.9.17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浙江省

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主要

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5个月～15个月；

（三）担保金额：4.648亿元。

四、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为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

（孙）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3.96亿元，其中，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2.30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方名

称

注 册

地

公司持股

比例

主 营

业务

2024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万元）

2024年 12月

31日净资产

（万元）

2024年12月31

日营业收入（万

元）

2024年12月

31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万元）

2024年末流动

负债总额 （万

元）

1

浙江省建工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杭州 100.00%

建筑

施工

3,282,086.36 161,086.24 1,417,528.14 -23,935.55 3,107,386.66

2

浙江建设商

贸物流有限

公司

杭州 95.83%

建材

批发

148,365.50 53,215.43 1,016,548.02 7,141.82 95,150.07

3

浙江省建设

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 100.00%

建筑

工程

用机

械制

造

191,043.39 47,366.37 49,300.71 1,082.86 112,390.18

4

浙江省建材

集团建筑产

业化有限公

司

湖州 100.00%

建材

生产

销售

52,706.03 68.43 19,543.35 -3,387.44 49,060.60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5-06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月至9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月至9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投

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能源电力 4013 5852.28 12.89%

水电 783 1494.38 68.82%

其中：抽水蓄能 407 653.87 15.26%

风电 919 1828.74 54.67%

太阳能发电 779 1379.18 -33.36%

火电 389 338.29 -46.25%

新型储能 142 366.98 /

其他 1001 444.70 /

水资源与环境 728 843.91 -24.86%

水利 405 546.33 -18.93%

水务 110 111.14 3.83%

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 100 56.42 -72.57%

其他 113 130.02 /

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 886 1881.06 -5.07%

其他 679 468.01 45.10%

其中：数字化业务 290 123.33 /

合计 6306 9045.27 5.04%

注：

1.能源电力业务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火电、新型储能、核电、电网、氢能、

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

2.水资源与环境业务包括水利、水务、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工程、海洋工程、

土壤修复、环保工程（非水、土）、节能工程等；

3.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业务包括房屋建筑、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市政、机

场、港口与航道、矿业等；

4.其他业务指除以上三项业务外的业务；

5.上表中分项数据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因统计口径

调整，部分业务同比数据暂不可比；部分业务板块因规模较小，同比变动幅度较大，

相关同比变动情况仅供参考。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境内 6907.73 0.83%

境外 2137.54 21.45%

合计 9045.27 5.04%

注：上表中分项数据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主要签约合同情况

2025年9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EPC总承包项目 57.52

2 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46.77

3 越南薄辽省东海300MW风电项目EPC合同 29.91

4 孟加拉松罗迪普岛300MW风电场项目设备供应合同 25.14

5

几内亚孔桑科罗-马桑他-利比里亚边境与伊里野-利比里亚

边境国道公路新建项目EPC商务合同

23.55

6 巴拿马萨哈里塞斯光伏项目EPC合同 23.41

7 贵州金元金沙柳塘（2×660MW）煤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0.81

8

甘肃黄龙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土建、机电及金属结构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19.59

9 华能澜沧江公司GS水电站导流洞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18.97

10

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温都尔苏木和辛吉斯苏木郝莱塔拉

煤矿运输公路工程及矿建土建工程项目

17.99

11

和田邦锦500MW/2000MWh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17.80

12 安哥拉威拉省卢班戈市Nhene大坝建设以及相关工程H3标段 17.74

13 南苏丹朱巴60MW综合能源电站项目 16.96

14 乌兹别克斯坦努库斯二期200MW+100MWh风储项目EPC合同 15.39

15

神延煤炭西湾露天煤矿2025-2028年剥离工程施工合同

（一标段）

13.28

16 山投海绿曹县中西部陆上风电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13.07

17 磴口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独立储能项目子项目（1）EPC�总承包合同 12.95

18 吉尔吉斯斯坦科奇科尔300MWpDC光伏项目EPC合同 11.29

19

通辽万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辽市奈曼旗2025年新型储能

专项行动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电网侧储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1.08

20 北马其顿克鲁舍沃105MW风电项目EPC合同 10.34

21

湘投能源岳州2×100万千瓦燃煤发电工程主体建筑安装施工

A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

9.92

22 沙文五号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9.87

23

许昌市东城区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第一标段承包合同

8.26

24 江西省5G通信基站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7.50

25 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州3000MW燃气电站安装项目合同 7.01

26 土耳其克尔谢希尔140MWp光伏项目 6.85

27

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2X1000MW热电联产机组工程

主体建筑及安装工程Ⅱ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

6.69

28

华电汕头电厂2×1000MW燃煤发电扩建项目主体施工

A标段施工合同

6.63

29 阿曼利雅1�100MW风电项目 6.49

30 陕煤汨罗2×100万千瓦燃煤发电工程 6.42

31 阿曼利雅2�100MW风电项目 6.37

32 四川华电凉山盐源白乌二期180MW光伏项目及凉风坳二期40MW风电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6.32

33 天河区凌塘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首开区复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5.51

34 国家电投深泽县100兆瓦风电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5.37

35

湖北省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熊河干线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EPC）合同

5.19

36 南水北调海西都兰400MW风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5.12

37 中济智造产业基础设施配套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5.01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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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刊发H股招股说明书、

H股发行价格上限及H股香港公开发售等事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2025年4月28日，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

交所网站刊登了申请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5）。

2025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

的 《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函〔2025〕1682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

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发行境外上市

股份（H股）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9）。

2025年10月9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

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5-060）。

2025年10月12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刊发H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1）。

2025年10月20日， 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发行上市H股招股

说明书。 该H股招股说明书为根据适用的香港法律法规和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的相关规范及要求而刊发，其包含的部分内容可能与公司先前根据中国法律

法规准备或者刊发的相关文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该招股说明书中包含的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师报告，刊发目的仅为提供资讯予香港公众人士和合资格的投资

者，境内投资者应当参阅公司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信息和

公告。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H股招股说明书的刊发目的仅为提供信息予香港公众人士和合资

格的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

该H股招股说明书，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H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

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H股招股说明书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

中文：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5/1020/2025102000020_c.pdf

英文：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5/1020/2025102000019.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相关信息而作出。 本公

告以及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H股招股说明书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

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任何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全球发售H股基础发行股数为67,010,500股（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

定）。 其中，初步安排香港公开发售6,701,050股（可予重新分配），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

10%；国际发售60,309,450股（可予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约占全

球发售总数的90%。

自上市日至香港公开发售截止日后起30日内，独家保荐人兼整体协调人（代表国际承

销商）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股权，要求公司按发售价配发及发行最多不超过10,051,500股

H股。 在超额配股权悉数行使的情况下，公司本次全球发售H股的最大发行股数为77,062,

000股。

公司本次H股发行的价格最高不超过每股68.88港元。 公司H股香港公开发售于2025

年10月20日开始，预计于2025年10月23日结束，并预计于2025年10月24日前（含当日）公

布发行价格， 相关情况将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www.hkexnews.hk） 和公司网站

（www.cigtech.com）。

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预计于2025年10月28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